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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杨贵仓 

 

摘要：文章在简要分析我国保险业发展中提出诸如保险有效需求不足、保险服务质量不高、监管力度不够

等问题，进而指明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和解决存在问题的若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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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保险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保险自西方社会 14世纪左右出现的海上保险开始，并于 19世纪初传入我国。新中国的

保险业，是从整顿、改造旧保险业开始、后经过停办的挫折，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又于 1980年正式

恢复并获得快速发展。对保险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引入了竞争机制，确立了分业经营和管理，加快

了保险中介市场的建设，培养了一支保险代理人队伍，使保险资源的配置日趋合理；与此同时，保险业开

始注重推行全面风险管理，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作为施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之一，正日益引起保险公司和

保险监管机构的重视。但和国外发达国家的保险业相比较，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保险业的

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其二，保险机构数量不断增加、但保险服务质量仍不高。  

  其三，保险服务虽在改善、但信誉危机严重。  

  其四，保险监管力度不够、作用有限。  

    

  二、解决我国保险业存在问题的对策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保险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对于促

进我国保险业长期、健康发展方面仍然有许多的工作有待开展和完善，要更好地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保险教育与宣传 

  

  1.加强对国民保险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宣传。通过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和联系，积极开展保险知识宣

传教育，不断扩大保险宣传的影响力，提高居民保险意识。  

  2.强化在校大学保险专业教育。随着我国保险的快速发展，对保险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适应

新时代保险业对人才的需求，首先，注重保险理论研究和加强实践性教学。其次，加强对国际接轨人才培

养模式的探索。从而培养出更多的国际型保险人才，为我国的保险业做出更大贡献。  

  3.加强对保险从业人员的在职教育。我国保险从业人员众多，但真正通过高校接受过专业保险教育的

从业人员不多。为此，要大力鼓励保险从业人员通过自考、函授等社会考试继续深造，不断提高保险理论

知识和从业素质；同时还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通过组织保险人员从业资格考试等，提高从业人员的

职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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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转变保险服务内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质量、服务手段、服务水平已成为保险业发展的关键所在。今后保险市场

的竞争，在人才竞争、产品竞争、服务竞争三者中，服务竞争将占重要位置。因此，保险业强化服务功能，

提高社会形象，已是当务之急。  

  1.提高全员的服务意识，培养员工的服务观念，树立一切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保户的宗旨，在保前、

保中、保后活动中为保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2.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在设计业务操作流程上，应着眼于客户的方便性，投保手续实行一个窗

口一次完成，减少客户不必要的麻烦。  

  3.充实理赔服务内容，加快理赔速度，做到小额赔案立等可取，大额赔案送款上门。建立赔案首接责

任制，实行谁第一个接到报案，从查勘、定损、赔付各项工作均由其负责协调并组织实施，减少内部周转

环节，方便保户理赔。设立赔款意见反馈表，加强监督检查，增加理赔工作透明度。 

 （三）加强诚信建设，提高保险公司信誉 

  

  1.加强对保险营销员的管理教育，树立保险业良好的社会形象。首先要抓紧保险企业信用“补课”。  

  2.大力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形成诚信的制度规范和社会环境。（1）以市场交易人为主体的基础信用。

就是要着力增强保险及保险企业在社会上的认同感和信任感；（2）以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和商业习惯为主

导的制度信用，当前第一位的是尽快建立全保险企业资信评估制度；（3）以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督信用。回

应市场主体对政府寄托，依赖于个人以及全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目前不管是从经济环境还是从法律环境

来看，应该说构建个人信用制度的环境已经具备，其最终建立也将是不远的事情。  

  3.要坚持诚信为本，严厉惩戒失信行为，使诚信为本在保险业真正蔚然成风，首要的、最基础的、最

管用的是真正在利益导向、利益机制——也就是在最根本的游戏规则上下功夫。一方面使得重诚信、讲信

用的企业和个人能够获利，能够得到好处，也就是使诚信成为有力的竞争手段、获利手段，使“诚者自成”；

另一方面必须使做假、行骗的企业和个人无利可得，而且受到惩罚，就是要使失信付出代价，而且要使其

成本足够大，使“巧诈不如拙诚”。  

  （四）加强保险监督 

  

  1.加强保险监管。鉴于中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保险市场的政府监管宜采用严格监管的形式，以保护

被保险人的利益。加强保险监管主要体现在监管组织和监管制度方面：从监管组织上看，中国保监会作为

中国的政府监督机构应加强地方保险监管机构的建设，逐步在地方设立其派出机构，并进一步提高其监管

人员的素质和监管水平；从监管制度上看，一是应充分吸收和利用国外、境外先进有效的监管理念与监督

手段；二是应加强对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并在条件成熟时，逐步由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

管并重的监管原则过渡到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监管原则。  

  2.完善行业自律。2000年 11月 1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成立，并通过了同业公约，但有待完善。（1）

逐步完善中国保险的行业自律组织，如除了已成立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外，还应建立保险代理人协会、

保险经纪人协会、保险公估人协会，为行业自律提供组织保证；（2）制定保险行业自律组织的各种章程和

制度；（3）检查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人的经营行为，并及时纠正其违规行为。  

  3.规范企业内控。完善保险公司的内控制度是完善保险公司制度的重要内容。中国保险公司的组织形

式是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因而，应按照《公司法》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和《保险法》的规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保险公司的内控制度，保证保险公司的合法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机制的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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